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處理人民陳情案件 

作業規定 
                         

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處理人民陳情案件，

特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七十條與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

案件要點，訂定本作業規定。 

二、 本作業規定所稱人民陳情案件，指陳情人以書面（郵寄、傳真或電

子郵件）或言詞（電話或親至本署）直接向各單位陳述或透過署長

民意信箱、上級或其他機關交（移）辦有關本署行政興革之建議、

行政法令之查詢、行政違失之舉發或行政權益之維護之具體陳情案

件。 

三、 人民陳情案件之處理程序及原則（流程圖如附件一）如下： 

(一) 人民以書面方式向署長辦公室、副署長辦公室、主任秘書辦公室

及各單位陳述或經由上級或其他機關交（移）辦之陳情案件，應

由本署秘書室完成公文掛號程序後，分辦相關業務單位處理。 

(二) 以言詞向本署陳情者，業務權責單位應將陳情事項作成紀錄(格式

如附件二)；親至本署陳情者依附件三之處理流程辦理，並由業務

權責單位請陳情人簽名或蓋章，再送本署秘書室依前款程序辦理。 

(三) 人民陳情案件之內容涉及二個單位以上者，由陳情內容涉及比重

較大者主辦；無法分辨內容比重時，由陳情內容所涉第一個單位

主辦。 

(四) 受理之人民陳情案件非屬本署權責者，應逕移主管機關處理，並

副知陳情人。 

(五) 如連續收到同一事由之人民陳情案件（需為同一陳情人）得予併

案辦理；惟總統府電子信箱、行政院電子信箱小組列管案件不得

併案。 

(六) 如人民陳情案件已答復陳情人後，上級機關再交辦同一事由者，

應將辦理情形答復交辦機關。 

四、 人民陳情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予處理，惟仍應予以登記，



以利查考： 

(一) 無具體內容或未具真實姓名或聯絡方式。 

(二) 同一事由，經予適當處理，並已明確答復後，而仍一再陳情，經

單位副主管層級以上人員核定。 

(三) 非陳情事項之主管機關，接獲陳情人以同一事由已分向各主管機

關陳情。 

五、 各單位處理人民陳情案件，依本署人民陳情案件之處理期限辦理，

各種處理期限不得超過三十日；未能在規定期限內辦結者，應依分

層負責簽請核准延長，並將延長理由以書面告知陳情人。 

六、 人民陳情案件有保密之必要者，各單位應予保密。 

六之一、陳情人所屬機關、機構或學校，不得因陳情人提出陳情，

而給予不利益之差別對待。 

七、 人民陳情案件以署長民意信箱回復陳情人為主。為了解陳情人對本

署處理案件之滿意度，有關本署署長民意信箱滿意度調查機制及流

程詳見附件四。 

八、 人民陳情案件之分析： 

(一) 本署應定期統計人民陳情案件數、問題性質及滿意度等，加以檢

討分析。 

(二) 本署應定期將機關重大人民陳情案件處理情形報告提報教育部。 

九、本署視實際業務執行需要，適時修正人民陳情案件處理之相關作業

規定。 

 

 


